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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器设备是上海国际时尚科创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固定资产的重要组

成部分，是保证教学、科研、管理等诸工作顺利进行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为提

高仪器设备的完好率和利用率，充分发挥其效益，根据教育部及东华大学有关文

件规定，特制定本办法。 

 

一、总则 

1、中心实验室负责对仪器设备进行全面管理，中心办公室负责对其工作进行监

督及检查。 

2、本办法管理范围为 800元（含）到 10万元（不含）能独立使用，且耐用期限

超过一年的一般仪器设备。十万元以上属大型精密仪器设备，管理办法另订。 

3、以各种经费购置的仪器设备（含自制及捐赠）均属中心固定资产，必须纳入

中心固定资产管理。 

4、中心实验室应认真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工作，及时办理设备的变动手续，定

期核对帐、卡、物，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二、仪器设备管理职责 

1、中心实验室职责： 

1) 实验室负责人按照设备管理规定，结合中心实际情况，做好仪器设备的管理

工作。 

2) 督促设备管理员保管好设备卡片和设备分户帐册，及时办理设备借用、归还

手续，每台设备落实专人保管。 

3) 切实做好设备的日常维护保养、检验、修理工作，注意培养实验员设备操作

技术以及维修技能，努力提高设备利用率和完好率，提高设备自修能力。 

2、中心办公室职责： 

1) 监督、协调各实验室仪器设备添置计划。 

2) 检查督促实验室贯彻执行上级政策及制订各类规章制度。 



3) 负责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出借、调拨、维修、报废鉴定、报失报损等情况检查

和审批工作。 

4) 安排、挑选有责任心的设备管理人员。 

5) 在编人员发生校内外调动、退休、长病假、出国等情况之一者，办妥设备保

管的正常移交手续。 

 

三、仪器设备的管理 

1、中心申购的仪器设备，经验收合格后，由设备管理员在资产管理处签字入帐，

资产管理处审核盖章后方可到财务处报销。 

2、仪器设备使用前应仔细阅读说明书，制定操作规程，严格遵守，并作好使用

记录。 

3、仪器设备不得随意拆改、调换、私用或外借。 

4、安放仪器设备的场所应采取切实的防盗、防火、防潮、防腐、防震等措施。 

5、仪器设备投入使用后应经常清洁保养，并定期检查校验，以保持其精度，做

到完好可用。 

6、仪器设备如出现故障，需及时报备并由实验室技术支撑人员进行检修。如无

法修复，应提出修理方案（含费用支出）并报备中心办公室。 

7、中心应重视设备的投资效益，避免积压浪费，对校内以及校外相关人员进行

共享。 

8、因人为或自然灾害等原因造成损坏的设备应及时报备并申请报损；因耐用期

满并确已丧失使用效能或由于技术落后、无修复价值的设备应申请报废；因保管

不妥造成设备丢失、被窃的，应按报失处理。 

9、对每台仪器设备,实验室需每年核对一次帐、卡、物，并将核查情况备案至中

心办公室，发现问题及时处理。 

 

四、该办法由中心实验室安全工作小组会议通过后执行，最终解释权归中心实验

室安全工作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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